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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

包覆沥青装置产能扩充研究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祥砳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包覆沥青装置产能扩充研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专家意见已收悉，我局组织有关专家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审查，经研究，提出如下审批意见：

一、该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工业园区乌海宝骐炭材料有限公司焦油装置厂区，新建一套年产1200吨的可切换生产2种产品（200-210℃的包覆沥青和150-170℃的特种石墨沥青）生产线装置，建成后，生产规模可达到年产2400吨特种沥青。项目总投资1089.8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00万元，占总投资的9.18%。

该项目符合乌海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以下要求进行建设，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建设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该工程在设计和建设中，要严格遵循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原则，工艺与装备、资源和能源消耗、环保要求和清洁生产等指标均要符合相关规定。

（二）严格按照《报告书》内容，落实各项大气污染物的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操作管理，减少各项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三）调质、成型废气收集后经3#排气洗净塔冷却冷凝及洗涤除去其中的凝缩油，再经真空机组抽吸后送入一期4#排气洗净装置，与一期预处理后废气、焦油项目废气合并进入TO炉处理系统，经“油洗+碱洗+TO焚烧炉”处理后经1根15米排气筒排放。
（四）循环冷却定期排水及地面冲洗废水经厂区现有污废水池收集后送千里山焦化项目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回用。

（五）废矿物油暂存于焦油项目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危险废物转移时必须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落实各项相关制度。

（六）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震、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七）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做好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评估和备案等工作。配备必需的应急物资装备，严格操作规程，做好运行记录，发现隐患及时处理。企业须按照环境风险预警体系的要求，落实各项措施，确保企业及周边环境安全。

（八）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要求对地面采取有效的防渗漏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工作由乌海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海勃湾大队负责。

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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